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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 汽车整车制造业 VOCs排放控制技术指南

汽车整车制造业生产工艺与 VOCs排放环节示意见图 1-1。

图 1-1 汽车整车制造业生产工艺与 VOCs 排放环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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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头削减

（一）含 VOCs原辅材料

 在 2020年 12月 1日起使用的涂料、清洗剂、胶粘剂中 VOCs

含量的限值应符合表 1-1的要求。

表 1-1 汽车整车制造业原辅材料 VOCs 含量限值

原辅材料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水性涂料

汽车原厂涂料（乘

用车、载货汽车）

电泳底漆 ≤250 g/L
中涂 ≤350 g/L

底色漆 ≤530 g/L
本色面漆 ≤420 g/L

汽车原厂涂料[客
车（机动车）]

电泳底漆 ≤250 g/L
其他底漆 ≤420 g/L
中涂 ≤300 g/L

底色漆 ≤420 g/L
本色面漆 ≤420 g/L
清漆 ≤420 g/L

溶剂型涂料

汽车原厂涂料（乘

用车）

中涂 ≤530 g/L
底色漆 ≤750 g/L
本色面漆 ≤550 g/L

哑光清漆[光泽（60°）≤60
单位值]

≤600 g/L

单组分清漆 ≤550 g/L
双组分清漆 ≤500 g/L

载货汽车原厂涂料

单组分底漆 ≤700 g/L
双组分底漆 ≤540 g/L

中涂 ≤500 g/L
实色底色漆 ≤680 g/L

效应颜料高装饰底色漆 ≤840 g/L
效应颜料其他底色漆 ≤750 g/L

本色面漆 ≤550 g/L
清漆 ≤500 g/L

汽车原厂涂料[客
车（机动车）]

底漆 ≤540 g/L
中涂 ≤540 g/L

底色漆 ≤770 g/L
本色面漆 ≤550 g/L
清漆 ≤480 g/L

水基清洗剂 － ≤50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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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半水基清洗剂 － ≤300 g/L
有机溶剂清洗剂 － ≤900 g/L

水基型胶粘剂

聚乙酸乙烯酯类 ≤50 g/L
橡胶类 ≤50 g/L
聚氨酯类 ≤50 g/L

醋酸乙烯-乙烯共聚乳液类 ≤50 g/L
丙烯酸酯类 ≤50 g/L

其他 ≤50 g/L

本体型胶粘剂

有机硅类 ≤100 g/kg
MS类 ≤100 g/kg

聚氨酯类 ≤50 g/kg
聚硫类 ≤50 g/kg

丙烯酸酯类 ≤200 g/kg
环氧树脂类 ≤100 g/kg

α-氰基丙烯酸类 ≤20 g/kg
热塑类 ≤50 g/kg
其他 ≤50 g/kg

溶剂型胶粘剂

氯丁橡胶类 ≤600 g/L
苯乙烯-丁二稀-苯乙烯嵌段共聚物橡胶类 ≤550 g/L

聚氨酯类 ≤250 g/L
丙烯酸酯类 ≤510 g/L

减震用热硫化胶粘剂 ≤700 g/L
其他 ≤250 g/L

 在同一个工序内，同时使用的涂料、清洗剂、胶粘剂中 VOCs

含量均符合表 1-2要求时，排放浓度稳定达标的，相应生产工

序可不执行末端治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 80%的要求。

表 1-2 汽车整车制造业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 VOCs 含量限值

原辅材料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水性涂料

汽车原厂涂料

（乘用车、载货

汽车）

电泳底漆 ≤200 g/L
中涂 ≤300 g/L

底色漆 ≤420 g/L
本色面漆 ≤350 g/L

汽车原厂涂料

[客车（机动车）]

电泳底漆 ≤200 g/L
其他底漆 ≤250 g/L
中涂 ≤250 g/L

底色漆 ≤380 g/L
本色面漆 ≤300 g/L
清漆 ≤300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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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类别 主要产品类型 限量值

水基清洗剂 － ≤50 g/L
半水基清洗剂 － ≤100 g/L

水基型胶粘剂

聚乙酸乙烯酯类 ≤50 g/L
橡胶类 ≤50 g/L
聚氨酯类 ≤50 g/L

醋酸乙烯-乙烯共聚乳液类 ≤50 g/L
丙烯酸酯类 ≤50 g/L

其他 ≤50 g/L

本体型胶粘剂

有机硅类 ≤100 g/kg
MS类 ≤100 g/kg

聚氨酯类 ≤50 g/kg
聚硫类 ≤50 g/kg

丙烯酸酯类 ≤200 g/kg
环氧树脂类 ≤100 g/kg

α-氰基丙烯酸类 ≤20 g/kg
热塑类 ≤50 g/kg
其他 ≤50 g/kg

（二）喷涂工艺

 宜采用高流量低压力（HVLP）喷涂、静电高速旋杯喷涂、静

电辅助的压缩空气喷涂或无气喷涂等高效涂装技术，减少使用

手动空气喷涂技术。

 乘用车宜使用“三涂一烘”“两涂一烘”或免中涂等紧凑型涂

装工艺，货车驾驶舱宜采用紧凑型涂装工艺。

 乘用车、货车驾驶舱宜采用全自动静电悬杯/喷枪等喷涂设备

喷涂车身内外表面。

二、过程控制

（一）储存

 涂料、稀释剂、清洗剂、固化剂、PVC胶、隔热防震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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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粘剂、密封胶等 VOCs物料密闭储存。

 盛装 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应存放于室内，或存放于设置

有雨棚、遮阳和防渗设施的专用场地。

 盛装 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封口，

保持密闭。

 废涂料、废稀释剂、废清洗剂、废活性炭等含 VOCs废料（渣、

液）以及 VOCs物料废包装物等危险废物密封储存于危废储存

间。

（二）转移和输送

 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应采用密闭管道或密闭容器等。

 宜使用集中供漆系统，主色系涂料宜设单独的涂料罐、供给泵

及单独的输送管线；其他色系涂料可共用输送管线，并配备清

洗系统；颜色较多的鼓励使用走珠系统结合快速换色阀块，减

少换色时涂料的浪费。

 宜缩短涂料输送线的长度。

（三）调配

 涂料、稀释剂等 VOCs物料的调配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

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

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

处理系统。

 宜设置专门的密闭调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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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连续生产的涂装生产线，宜使用全密闭自动调配装置进

行计量、搅拌和调配；间歇、小批量的涂装生产线，宜减少现

场调配和待用时间；调漆宜采用排气柜或集气罩收集废气。

（四）电泳

 电泳过程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宜严格控制电泳槽液 VOCs

含量，废气宜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宜

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五）喷涂

 中涂漆、色漆（面漆）、罩光清漆等喷涂过程应在密闭空间内

操作，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

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新建线宜建设干式喷漆房，使用全自动喷涂设备，采用循环风

工艺；使用湿式喷漆房时，循环水泵间和刮渣间应密闭，废气

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宜使用油漆回流系统，喷涂时精确控制油漆用量。

（六）流平（含闪干）

 流平过程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

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禁止在流平过程中通过安装大风量风扇或其他通风措施故意

稀释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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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烘干

 烘干过程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

理系统。

 烘干废气不宜与喷涂、流平废气混合收集处理。

（八）清洗

 清洗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

措施，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使用多种颜色漆料的，宜设置分色区，相同颜色集中喷涂，减

少换色清洗频次和清洗溶剂消耗量。

 喷枪、喷嘴、管线等清洗时，宜根据色漆颜色清洗难易程度，

调整清洗剂用量。

 宜设置单独的滑撬、挂具等配件密闭清洗间。

 线上清洗时，应在喷涂工位配置溶剂回收系统。

（九）涂胶、点补、注蜡

 点补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

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涂胶、注蜡等工序无法实现局部密闭的，应在喷涂工位配置废

气收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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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回收

 涂装作业结束时，除集中供漆外，应将所有剩余的 VOCs物料

密闭储存，送回至调配间或储存间。

 使用走珠供漆系统时，换色过程宜将管内未使用的油漆回流至

密闭分离模块或调漆模块，进行回收或回用，不同种类、颜色

的油漆分开设置分离模块。

（十一）非正常工况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产工艺

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生产工艺设备

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止运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

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三、末端治理

（一）电泳

 宜采取合适的治理技术处理电泳车间废气。

 电泳烘干废气宜采用热力焚烧/催化燃烧或其他等效方式处置。

（二）喷涂、流平

 应设置高效漆雾处理装置，宜采用文丘里/水旋湿法漆雾捕集+

多级干式过滤除湿联合装置、静电漆雾捕集等装置，新建线宜

采用干式漆雾捕集过滤系统。

 喷涂、流平废气宜采用吸附浓缩+燃烧或其他等效方式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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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风量低浓度或不适宜浓缩脱附的可采用一次性活性炭吸附

等工艺。

（三）烘干

 烘干废气宜采用热力焚烧/催化燃烧或其他等效方式单独处理，

具备条件的可采用回收式热力燃烧装置。

（四）调配

 调配废气宜采用吸附方式或其他等效方式处置。

 调配废气可与喷涂废气一并处理。

（五）线下清洗、涂胶、点补、注蜡

 线下清洗、涂胶、点补、注蜡等废气宜采用吸附方式或其他等

效方式处置。

（六）非正常工况

 应记录污染防治设施非正常情况信息。

四、排放限值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挥发

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有更严格

地方标准的，执行地方标准。

五、监测监控

 严格执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汽车制造业》（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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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018）、《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涂装》（HJ 1086－

2020）等规定的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主要排污口安

装自动监控设施。

 限产、停产、检修等非正常工况下，应保证自动监控设施正常

运行。

六、台账记录

（一）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产品产量信息：主要产品名称及其产量、涂装总面积等，每天

记录 1次。

 原辅材料信息：涂料、稀释剂、清洗剂、固化剂、PVC 胶、

隔热防震涂料、胶黏剂、密封胶等含 VOCs原辅材料的名称及

其 VOCs含量检测报告，使用量，采购量、库存量，含 VOCs

原辅材料回收方式及回收量等。按照批次记录，每批次记录 1

次。

（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有组织废气治理设施：按照生产班制记录，每班记录 1次。具

体内容参见第 3部分中的“三、治理设施台账记录”。

 无组织废气排放控制：无组织排放源以及控制措施运行、维护、

管理等信息，记录频次原则上不低于 1次/天。

 非正常工况：设施名称及编号、起止时间、VOCs排放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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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原因、应对措施、是否报告等信息，记录频次为 1次/

非正常情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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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常见有机化学品 25℃下的饱和蒸气压参考表

序号 有机化学品名称 饱和蒸汽压（kPa）
1 甲醇 16.670
2 乙腈 12.311
3 环氧乙烷 气体

4 乙醇 7.959
5 甲酸 5.744
6 丙烯腈 15.220
7 丙酮 30.788
8 环氧丙烷 71.909
9 醋酸 2.055
10 甲酸甲酯 78.065
11 异丙醇 6.021
12 正丙醇 2.780
13 乙二醇 0.012
14 氯乙烯 气体

15 氯乙烷 气体

16 环戊二烯 19.112
17 异戊二烯 73.345
18 环戊烷 42.328
19 丙烯酸 0.568
20 甲乙酮（2-丁酮） 12.057
21 四氢呋喃 21.620
22 异丁醛 22.967
23 正丁醛 14.787
24 异戊烷 91.664
25 N,N-二甲基甲酰胺(DMF) 0.533
26 二乙胺 29.999
27 甲酸乙酯 32.544
28 乙酸甲酯 28.834
29 异丁醇 2.438
30 正丁醇 0.824
31 丙二醇 0.016
32 甲缩醛 53.107
33 3-氯丙烯 49.048
34 苯 12.691
35 吡啶（氮苯） 2.763
36 环己烯 11.842
38 1-己烯 24.807
39 环己烷 13.017
40 二氯甲烷 57.259
41 醋酸乙烯 15.301
42 正己烷 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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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有机化学品名称 饱和蒸汽压（kPa）
43 甲基叔丁基醚(MTBE) 36.494
44 正丁酸 0.104
45 乙酸乙酯 12.617
46 异戊醇 0.417
47 氯丁二烯 28.783
48 乙二胺 1.668
49 甲苯 3.792
50 丙三醇 0.000
51 环氧氯丙烷 2.267
52 苯胺 0.089
53 2-甲基吡啶 1.494
54 苯酚 固体

55 糠醛 0.208
56 氟苯 10.223
57 1.2-二氯乙烯 44.159
58 偏二氯乙烯 30.262
59 环己酮 0.640
60 甲基环己烷 6.181
61 二氯乙烷 10.414
62 正庚烷 6.094
63 甲基丙烯酸甲酯 4.847
64 环己醇 0.038
65 甲基异丁基酮 2.575
66 异庚烷 8.787
67 三乙胺 7.701
68 醋酸酐 0.705
69 丙酸乙酯 4.961
70 醋酸正丙酯 4.486
71 乙基丁基醚 7.507
72 1-己醇 0.110
73 苯乙烯 0.879
74 对二甲苯 1.168
75 间二甲苯 1.107
76 邻二甲苯 0.882
77 混二甲苯 1.106
78 二乙二醇 0.000
79 乙苯 1.268
80 间甲苯胺 0.026
81 邻甲苯胺 0.034
82 苯甲醇 0.012
83 间苯甲酚 0.022
84 邻苯甲酚 固体

85 对苯甲酚 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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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有机化学品名称 饱和蒸汽压（kPa）
86 溴乙烷 62.166
87 间苯二酚 固体

88 1-甲基-2-乙基环戊烷 1.954
89 乙基环己烷 1.705
90 1,3-二甲基环己烷 2.866
91 1,4-二甲基环己烷 20.033
92 氯苯 1.596
93 异辛烷 6.580
94 正辛烷 1.860
95 3-甲基庚烷 2.605
96 2-甲基庚烷 2.748
97 乙酸丁酯 1.529
98 醋酸仲丁酯 1.529
99 甲基苯乙烯 0.323
100 三氯甲烷（氯仿） 26.323
101 异丙苯 0.611
102 正丙苯 0.449
103 硝基苯 0.035
104 萘 固体

105 正壬烷 0.571
106 1-辛醇 0.013
107 三氯乙烯 9.211
108 双环戊二烯 0.298
109 二乙苯 0.144
110 三氯氟甲烷 气体

111 正癸烷 0.173
112 α-萘酚 固体

113 邻二氯苯 0.197
114 间二氯苯 0.265
115 1,2,3-三氯丙烷 气体

116 四氯化碳 15.251
117 癸醇 0.001
118 四氯乙烯 2.434
119 1,1,1,2-四氯乙烷 1.603
120 1,1,2,2-四氯乙烷 0.579
121 1,1,1-三氯乙烷 17.797
122 1,1,2-三氯乙烷 2.914
123 五氯乙烷 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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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 VOCs相关标准内容要点

一、产品质量标准以及内容要点

（一）标准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

38597-2020）

 《船舶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38469-2019）

 《室内地坪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38468-2019）

 《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1-2020）

 《车辆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24409-2020）

 《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30981-2020）

 《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含量的限值》（GB

38507-2020）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GB 33372-2020）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GB 38508-2020）

（二）内容要点

1、问：VOCs产品标准中的 VOCs限值含义是？

答：目前，各类产品的 VOCs 定义基本上与（GB37822-2019）

的 VOCs定义一致。而 VOCs限值略有区别，其中：涂料相关标准中

将涂料分为溶剂型涂料和水性涂料。溶剂型涂料是指在所有组分混合

后，可以进行施工的状态（加入固化剂、稀释剂等后）的 VOCs限值，

水性涂料是指涂料产品扣除水分后再计算出的 VOCs限值。油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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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出厂状态下各种油墨的 VOCs限值。胶粘剂是指出厂状态下溶剂

型、水基型、本体型胶粘剂的 VOCs限值，不适用脲醛、酚醛、三聚

氰胺甲醛胶粘剂。清洗剂标准是指使用状态时清洗剂的 VOCs 限值

（一般情况不加稀，需要加稀释剂后使用的，应根据包装标识上稀释

剂最小用量计算），不适用于航空航天、核工业、军工、半导体（含

集成电路）制造用清洗剂。

2、问：使用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的企业应如何判定 VOCs

限值？

答：企业应向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的产品供应商索要具

有 CMA和 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无检

测报告的需提供使用产品的MSDS（即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以

图 2为例：该家具制造企业使用的水性木器涂料产品检验报告书参照

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水性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24410-2009）的要求进行产品检验，产品扣水后限值满足 300g/L【《木

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1-2020）要求为 250g/L 】要求。

图 3中另一家企业的MSDS显示该涂料的VOCs含量在 37-80%左右，

按照新标准的要求，应再加上包装标识上的稀释剂、固化剂用量配比

后估算出最终的产品 VOCs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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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某企业提供的涂料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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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某企业使用涂料的 MSDS

3、问：《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

38597-2020）与其他涂料标准是什么关系？

答：《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

38597-2020）是国家推荐性标准，主要是指在现有技术水平下，VOCs

含量相对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从而实现从源头减排 VOCs的目的，

主要涵盖了建筑、木器、车辆、工业防护、船舶、地坪、玩具、道路

标识、防水防火涂料。同其他涂料标准一样，溶剂型涂料是指在所有

组分混合后，可以进行施工的状态（加入固化剂、稀释剂等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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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限值，水性涂料是指涂料产品扣除水分后的 VOCs限值。

4、问：什么是低 VOCs油墨、胶粘剂、清洗剂？

答：低 VOCs含量油墨产品通常包括水性油墨，胶印油墨，能量

固化油墨，雕刻凹印油墨，详见《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含量的限值》（GB 38507-2020）中“表 1”。 低 VOCs含量胶粘剂通

常包括水基型胶粘剂和本体型胶粘剂，详见《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限量》（GB 33372-2020）中“表 2、表 3”。低 VOCs含量清洗剂通

常包括水基型和半水基型清洗剂，详见《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

量限值》（GB 38508-2020）中“表 1、表 2”。

5、问：水性涂料、油墨，水基型胶粘剂，水基型清洗剂都是推

荐企业使用的吗？

答：通常情况下鼓励企业使用低 VOCs含量的涂料、油墨、胶粘

剂、清洗剂，水性产品不是唯一选择，但所使用的低 VOCs含量产品

应满足相应标准的低 VOCs含量限值要求。

6、问：产品的检测方法是什么？

答：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的检测方法请参考相应的标准

内容。不同的产品标准，所采用的检测方法也不同。



20

二、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解释说明

1、问：各行业 VOCs无组织排放应执行什么标准？

答：《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发

布前已实施的《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合成树脂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以及近期发布的《制药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7823-2019）和《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7824-2019），已对 VOCs无组织排放源项

（储罐、泄漏等）进行了规定，这些行业的无组织排放控制按行业排

放标准规定执行，不执行 GB 37822-2019的通用要求。

涉及 VOCs排放控制的橡胶制品、合成革与人造革、焦化等其他

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其 VOCs有组织排放控制按相应排放标准规定

执行，因行业排放标准中未规定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要求，无组织排

放控制应执行 GB 37822-2019的规定。

没有行业专项排放标准的涉 VOCs 行业，有组织排放控制执行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的规定，无组织排放

控制执行 GB 37822-2019的规定。

有更严格地方排放标准要求的，应执行地方标准的规定。

2、问：特殊情况不满足 GB37822-2019规定怎么办？

答：GB 37822-2019规定：“因安全因素或特殊工艺要求不能满

足本标准规定的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可采取其他等效污染控

制措施，并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或依据排污许可证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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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GB 37822-2019中规定的密闭设备、密闭空间、局部气体收集等

要求，有时因生产安全需要不能做到密闭（如一些化工类企业），有

时因特殊工艺要求不能做到密闭或局部收集（如船舶合拢涂装等），

标准中其他一些规定（如排气筒高度等）也有类似情况。鉴于 GB

37822-2019为通用性标准，面对的生产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对于因安

全需要或特殊工艺要求不能做到 GB 37822-2019规定要求的，允许采

取其他控制措施，实现同等的污染控制效果。

对于室外设备与管道防腐涂装等临时作业排放 VOCs的，标准中

未规定强制性收集要求，现场具备条件的，鼓励采取移动式废气收集

方式。

3、问：如何理解“VOCs物料”的概念？

答：GB 37822-2019对 VOCs物料储存、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

涉 VOCs物料化工生产过程、含 VOCs产品使用过程，以及载有气态、

液态 VOCs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等提出了控制要求，纳入管控

的 VOCs物料包括两类物质：

一是 VOCs质量占比大于等于 10%的物料。主要涉及炼油、石油

化工、煤化工、有机精细化工等化工生产过程，以及涂料、油墨、胶

粘剂、清洗剂等含 VOCs产品的使用过程（含 VOCs产品使用过程可

按配比计算确定或按采样测量确定 VOCs质量占比）。

二是有机聚合物材料。涉及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材料

的生产和制品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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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如何确定企业物料 VOCs含量？

答：在实际生产中，因不同工艺环节进出料的变化，物料 VOCs

含量在不同工艺环节是不同的，需按工序逐一核实是否属于 VOCs

物料（VOCs质量占比是否大于等于 10%）。

企业应提供每一工序使用原辅材料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MSDS）数据或检测报告，以及产品说明书等，按企业实际配比计

算施工状态下的物料 VOCs含量。在企业核发排污许可证时，应要求

企业确认每一工序使用物料的 VOCs含量，便于开展后续环境管理工

作。

环保人员可根据企业原辅材料出入库清单，进行现场核实，如无

法提供相关信息证实 VOCs质量占比低于 10%，且未采取无组织排放

控制措施的，认定为违法行为。环保人员也可现场采样，经第三方实

验室分析确定 VOCs含量。

5、问：水性 VOCs物料在认定 VOCs含量时是否需要扣水？

答：水性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水性 VOCs物料在认定

VOCs含量时，执行产品标准规定的 VOCs测量方法，扣水与否由测

量方法决定。以涂料为例，在 GB/T 38597-2020《低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中明确是指“施工状态”下的 VOCs含量，

且“水性涂料和水性辐射固化涂料均不考虑水的稀释比例”，因此在

对涂料产品确定 VOCs含量时，需在施工状态下扣除水分后进行，可

避免企业通过兑入水分逃避监管的做法。

6、问：如何确定企业使用的物料是否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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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产品规定？

答：对于涂料产品，执行 GB/T 38597-2020中水性涂料、无溶剂

涂料、辐射固化涂料的规定。

对于油墨产品，执行 GB 38507-2020中水性油墨、胶印油墨、能

量固化油墨、雕刻凹印油墨的规定。

对于胶粘剂产品，执行 GB 33372-2020中水基型胶粘剂、本体性

胶粘剂的规定。

对于清洗剂产品，执行 GB 38508-2020中水基清洗剂、低 VOC

含量半水基清洗剂的规定。

7、问：VOCs无组织排放源执行的排放控制要求是什么？

答：VOCs无组织排放源（指 VOCs无组织废气收集后转变为有

组织排放），执行的排放控制要求有两方面：

一是排放浓度控制。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16297或相关行业排放标准的规定。

二是处理效率要求。GB 37822-2019规定：收集的废气中 NMHC

初始排放速率≥3kg/h时，应配置 VOCs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

于 80%；对于重点地区，收集的废气中 NMHC初始排放速率≥2 kg/h

时，应配置 VOCs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 80%；采用的原辅材

料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

以上规定的目的是针对 VOCs通风排放的特点（气量规模大、浓

度低，浓度达标容易，但总量并未减少），通过对大源实施“排放浓

度+处理效率”双指标控制，有效减少 VOCs排放量；对小源则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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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求，仅要求排放浓度达标。

VOCs无组织排放源执行的排放控制要求如表 2-1所示。

表 2-1 VOCs 无组织排放源排放控制要求

NMHC初始排放速率 使用的 VOCs物料 排放控制要求 需采取的措施

大源

≥3 kg/h
（重点地区 2 kg/h）

未使用规定的低 VOCs
产品

排放浓度达标

去除效率达标

须安装处理设施，且效

率 80%以上

全部使用了符合规定

的低 VOCs产品
排放浓度达标

收集后浓度超标：须安

装处理设施

收集后浓度不超标：可

不安装处理设施

小源

＜3 kg/h
（重点地区 2 kg/h）

— 排放浓度达标

收集后浓度超标：须安

装处理设施

收集后浓度不超标：可

不安装处理设施

执行上表要求，应注意如下事项：

（1）同一车间内同类性质废气有多根排气筒的，合并计算NMHC

排放速率，避免拆分达标（标准 10.2.1条规定了分类收集要求）；

（2）需要满足处理效率要求的，企业必须在处理设施进出口管

道上均设置符合监测规范要求的采样孔、采样平台等；

（3）关于豁免处理效率的认定。综合考虑企业生产工艺、运行

工况、含 VOCs原辅材料使用情况以及废气收集率等因素，开展系统、

全面的监测评估，保证在最不利生产工况下 NMHC初始排放速率不

超过 3 kg/h（重点地区 2 kg/h），且废气收集系统符合标准规定（如控

制风速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可以豁免处理效率要求。相关台账应保

存备查。

（4）企业同一工序在使用的含 VOCs原辅材料全部符合国家规

定的低 VOCs含量产品要求的前提下，方可豁免对治理设施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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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5）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处理设施进口任意 1小时 NMHC

排放速率超过 3 kg/h（重点地区 2 kg/h），且处理效率未达到 80%的，

认定为超标行为。

8、问：如何测量局部集气罩的控制风速？

答：对于局部集气罩（外部排风罩），控制风速测量执行 GB/T

16758《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AQ/T 4274-2016《局部排风设施

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

测量位置：距排风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无组织排放位置（散

发 VOCs的位置）。在 AQ/T 4274-2016中给出了测量点示意图，可参

考图 2-3。

图 2-3 局部集气罩控制风速的测量位置示意图

测量仪器：GB/T 16758 明确采用热电式风速仪（包括热球式、

热线式），因控制风速低限为 0.3 m/s，不采用转轮式风速仪（精度不

满足测量要求）。

测量方法：根据 GB/T 16758，在生产和通风系统正常运行时测

量，将热电式风速仪的探头置于控制点处，测出此点的风速即为控制

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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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问：RTO等燃烧装置是否需要按 3%含氧量进行折算？

答：RTO等燃烧装置如果进口废气含氧量可满足自身燃烧、氧

化反应需要，不需另外补充空气，此时以实测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据，

不需按 3%含氧量进行折算，但需要保证装置出口烟气含氧量不得高

于装置进口废气含氧量。通过监控 RTO等燃烧装置的运行温度、停

留时间等关键参数，保证 VOCs有效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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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分 VOCs末端治理技术选择与运行维护要求

一、治理技术适用范围

实用的 VOCs末端治理技术众多，主要包括吸附、燃烧（高温焚

烧和催化燃烧）、吸收、冷凝、生物处理及其组合技术。表 3-1列出

了主要控制技术的优缺点。

表 3-1 常见 VOCs 控制技术之优缺点比较

控制技术装备 优点 缺点

吸

附

技

术

固定床吸附

系统

1.初设成本低；

2.能源需求低；

3.适合多种污染物；

4.臭味去除有很高的效率

1.无再生系统时吸附剂更换频繁；

2.不适合高浓度废气；

3.废气湿度大时吸附效率低；

4.不适合含颗粒物状废气，对废气预

处理要求高；

5.热空气再生时有火灾危险；

6.对某些化合物（如酮类、苯乙烯）

吸附时受限

旋转式吸附

系统

1.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

2.连续操作、运行稳定；

3.床层阻力小；

4.适用于低浓度、大风量的废气

处理；

5.脱附后废气浓度浮动范围小

1.对密封件要求高，设备制造难度

大、成本高；

2.无法独立完全处理废气，需要与其

他废气处理装置组合使用；

3.不适合含颗粒物状废气，对废气预

处理要求高

吸

收

技

术

吸收塔

1.工艺简单，设备费低；

2.对水溶性有机废气处理效果

佳；

3.不受高沸点物质影响；

4.无耗材处理问题

1.净化效率较低；

2.耗水量较大，排放大量废水，造成

污染转移；

3.填料吸收塔易阻塞；

4.存在设备腐蚀问题

燃

烧

技

术

TO/TNV
1.污染物适用范围广；

2.处理效率高(可达 95%以上)；
3.设备简单

1. 操作温度高，处理低浓度废气时

运行成本高；

2.处理含氮化合物时可能造成烟气

中 NOx超标；

3.不适合含硫、卤素等化合物的治

理；

4. 处理低浓度 VOCs时燃料费用高

CO 1.操作温度较直接燃烧低，运行 1.催化剂易失活（烧结、中毒、结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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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技术装备 优点 缺点

费用低；

2.相较于 TO，燃料消耗量少；

3.处理效率高（可达 95%以上)

不适合含有 S、卤素等化合物的净

化；

2. 常用贵金属催化剂价格高；

3.有废弃催化剂处理问题；

4. 处理低浓度 VOCs时燃料费用高

RTO

1.热回收效率高(＞90%)，运行

费用低；

2.净化效率高（95%～99%）；

3.适用于高温气体

1.陶瓷蓄热体床层压损大且易阻塞；

2.低 VOCs浓度时燃料费用高；

3. 处理含氮化合物时可能造成烟气

中 NOx超标；

4 不适合处理易自聚化合物（苯乙

烯等），其会发生自聚现象，产生高

沸点交联物质，造成蓄热体堵塞；

5.不适合处理硅烷类物质，燃烧生成

固体尘灰会堵塞蓄热陶瓷或切换阀

密封面

RCO
1.操作温度低，热回收效率高

(＞90%)，运行成本较 RTO低；

2.高去除率(95～99%)

1.催化剂易失活（烧结、中毒、结焦），

不适合含有 S、卤素等化合物的净

化；

2.陶瓷蓄热体床层压损大且易阻塞；

3. 处理含氮化合物时可能造成烟气

中 NOx超标；

4.常用贵金属催化剂成本高；

5.有废弃催化剂处理问题；

6. 不适合处理易自聚、易反应等物

质（苯乙烯），其会发生自聚现象，

产生高沸点交联物质，造成蓄热体

堵塞；

7.不适合处理硅烷类物质，燃烧生成

固体尘灰会堵塞蓄热陶瓷或切换阀

密封面

生

物

技

术

生物处理系

统（生物滤

床、生物滴滤

塔、生物洗涤

塔等）

1.设备及操作成本低，操作简

单；

2. 除更换填料外不产生二次污

染；

3.对低浓度恶臭异味去除率高

1.不适合处理高浓度废气；

2.普适性差，处理混合废气时菌种不

宜选择或驯化；

3.对 pH值控制要求高；

3.占地广大、滞留时间长、处理负荷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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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技术装备 优点 缺点

其

它

组

合

技

术

沸石浓缩转

轮＋

RTO/CO/RCO

1.去除效率高；

2.适用于大风量低浓度废气；

3.燃料费较省；

4.运行费用较低

1.处理含高沸点或易聚合化合物时，

转轮需定期处理和维护；

2.处理含高沸点或易聚合化合物时，

转轮寿命短；

3.对于极低浓度的恶臭异味废气处

理，运行费用较高

活性炭+CO

1.适用于低浓度废气处理；

2.一次性投资费用低；

3.运行费用较低；

4.净化效率较高（≥90%）

1.活性炭和催化剂需定期更换；

2.不适合含颗粒物状废气；

3.不适合处理含硫、卤素、重金属、

油雾、以及高沸点、易聚合化合物

的废气；

4.若采用热空气再生，不适合环己酮

等酮类化合物的处理

冷凝+吸附回

收

1.回收率高，有经济效益；

2.适用于高沸点、高浓度废气处

理；

3.低温下吸附处理 VOCs气体，

安全性高

1.单一冷凝要达标需要到很低的温

度，能耗高；

2.净化程度受冷凝温度限制、运行成

本高；

3.需要有附设的冷冻设备，投资大、

能耗高、运行费用大

各类技术都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其对废气组分及浓度、温度、

湿度、风量等因素有不同要求，因此企业在选用治理技术时，应从技

术可行性和经济性多方面进行考虑。

废气浓度方面，对于高浓度的 VOCs（通常高于 1%，即 10000

ppm），一般需要进行有机物的回收。通常首先采用冷凝技术将废气

中大部分的有机物进行回收，降浓后的有机物再采用其他技术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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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油气回收过程，自油气收集系统来的油气经油气凝液罐排除冷

凝液后（可采用多级冷凝）进入油气回收装置，经冷凝回收的汽油进

入回收汽油收集储罐，尾气通过活性炭吸附后达标排放，活性炭吸附

饱和后的脱附油气经真空泵抽吸送入冷凝器入口进行循环冷凝。在有

些情况下，虽然废气中 VOCs 的浓度很高，但并无回收价值或回收

成本太高，直接燃烧法显得更加适用，如炼油厂尾气的处理等。

对于低浓度的 VOCs（通常为小于 1000 ppm），目前有很多的治

理技术可以选择，如吸附浓缩后处理技术、吸收技术、生物技术等，

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采用组合技术进行深度净化。吸附浓缩技术（固

定床或沸石转轮吸附）近年来在低浓度 VOCs的治理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视情况既可以对废气中价值较高的有机物进行冷凝回收，也可以

采用催化燃烧或高温焚烧工艺进行销毁。在吸收技术中，采用有机溶

剂为吸收剂的治理工艺由于存在安全性差和吸收液处理困难等缺点，

目前己较少使用。采用水吸收目前主要用于废气的前处理，如去除漆

雾和大分子高沸点的有机物、去除酸碱气体等。另外，对于水溶性高

的 VOCs，可采用生物滴滤法和生物洗涤法，水溶性稍低的可采用生

物滤床。

对于中等浓度的 VOCs（数千 ppm范围），当无回收价值时，一

般采用催化燃烧（CO/RCO）和高温焚烧（TO/TNV/RTO）技术进行

治理。在该浓度范围内，催化燃烧和高温燃烧技术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是较为合理的，因此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治理技术。蓄热式催化燃

烧（RCO）和蓄热式高温燃烧技术（RTO）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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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催化燃烧和高温燃烧技术的经济性，使得催化燃烧和高温燃烧

技术可以在更低的浓度下使用。当废气中的有机物具有回收价值时，

通常选用活性炭/活性炭纤维吸附+水蒸气/高温氮气再生+冷凝工艺

对废气中的有机物进行回收，从技术经济上进行综合考虑，如果废气

中有机物的价值较高，回收具有效益，吸附回收技术也常被用于废气

中较低浓度有机物的回收。对于水溶性高的 VOCs（如醇类化合物），

也可采用吸收法回收溶剂，具体见图 3-1。

图 3-1 VOCs 治理技术适用范围（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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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VOCs 治理技术适用范围（浓度、风量）

图 3-2直观地给出了不同单元治理技术所适用的有机物浓度和废

气流量的大致范围。对于废气流量，图中给出的是单套处理设备最大

处理能力和比较经济的流量范围。当废气流量较大时，可以采用多套

设备分开进行处理。由图可知，吸附浓缩+脱附排气高温焚烧/催化燃

烧组合技术适用于大风量低浓度 VOCs废气的治理；生物法适用于中

等风量较低浓度 VOCs废气的治理；吸附法（更换活性炭）适用于小

风量低浓度 VOCs废气的治理；活性炭/活性炭纤维吸附溶剂回收适

用于中大风量中低浓度 VOCs废气的治理；催化燃烧法、高温燃烧治

理技术适用于中小风量中高浓度 VOCs废气的治理；冷凝回收法适用

于中低风量高浓度 VOCs废气的治理。高浓度的 VOCs废气一般都不

能只靠单一的技术来进行治理，一般都是利用组合技术来进行一个有

效的治理，如采用冷凝回收+活性炭纤维吸附回收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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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温度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吸附法要求气体温度一般低于

40℃，如果废气温度比较高时，吸附效果会显著降低，因此应该首先

对废气进行降温处理或不采用此技术。燃烧法中当气体温度比较高，

接近或达到催化剂的起燃温度时，由于不再需要对废气进行加热，即

使有机物浓度较低，采用催化燃烧技术是最为经济的（当废气温度达

到或超过催化剂的起燃温度时，可以采用直接催化燃烧技术进行治理，

如漆包线生产尾气的治理等）。

废气的湿度对某些技术的治理效果的影响非常大，如吸附回收技

术，活性炭、沸石和活性炭纤维在高湿度条件下（如高于 70%）对有

机物的吸附效果会明显降低，因此应该首先对废气进行除湿处理或不

采用此技术。

二、治理设施运行维护

（1）VOCs 治理设施应在生产设施启动前开机，在治理设施达

到正常运行状态之前不得开启生产设施；治理设施在生产设施运营全

过程（包括启动、停车、维护等）应保持正常运行，在生产设施停车

后且将生产设施或自身存积的气态污染物全部进行净化处理后才可

停机。

（2）企业应明确 VOCs治理设施关键固定参数设计值和正常运

行时操作参数指标范围限值，通过检查这类指标是否正常且稳定，用

以判断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3）定期检查 VOCs治理设施状况，包括设备运行效果、技术

参数指标、设备管道安全、设备壳体、内部、零部件、仪表、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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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等方面。

可采用感官判断（目视、鼻嗅、耳闻），现场仪表指示值读取和

信息资料收集，量具和便携式检测仪现场测量，现场采样实验室分析

等方法。具体检查内容如表 3-2所示。

表 3-2 VOCs 处理设施检查内容

设备和设施 检查内容 检查要点 相关说明

通用内容

治理效率
设备进出口浓

度

判断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是否达到设计要

求、是否达标排放

污染物排放

设施周边气味

状况
气味大，说明密闭性差

旁路偷排情况
可能出现进出口风量（标准状态下）不一

致、气味大等情况

二次污染物情

况

燃烧等技术容易造成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等二次污染；

吸收塔、洗涤塔等设备会产生废水

排气筒排气情

况

根据设备运行情况，排气筒排气是否有颜

色、携带液滴和颗粒物等判断，且颜色越

深、携带量越大，处理效果越差

设备壳体、内

部、零部件、

仪表、阀门、

风机等

排风调节阀开

启位置

根据阀体位置变动情况判断；阀体位置不

固定或无规则变动，处理风量波动大

风机、泵、阀门

运行情况

风机有无异常声音、震动，叶轮是否锈蚀、

磨损、物料粘附，风机转向是否逆反，电

机及轴承座的温度是否正常；泵体有无漏

液、流量和扬程是否正常；阀门有无泄露

风机、阀门保养

情况
风机、阀门是否及时加注机油

仪表是否正常

仪表是否故障，设备自控设计是否失效；

压力计、温度计、流量计、pH 计是否故

障，是否定期校准

设备连接 /密封

处缝隙状况

设备是否存在可见缝隙、是否存在漏风情

况

设备壳体、管

道、法兰或内部

异常情况

设备壳体、管道、法兰或内部情况是否发

生变形、脱落、损坏、锈蚀、结垢，可能

导致逸散严重，净化效果差等问题；

活性炭蒸汽脱附凝结液、溶剂回收液、含

酸根的燃烧产物均可具腐蚀性，对设备本

体或下游管道、部件造成锈蚀

螺栓紧固件异 螺栓紧固件有无松动、腐蚀、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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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设施 检查内容 检查要点 相关说明

常情况

防腐内衬异常

情况
防腐内衬有无针孔、裂纹、鼓泡和剥离

绝热材料异常

情况
绝热材料有无变形、脱落

隔振 /隔声材料

异常情况
隔振/隔声材料有无变形、脱落

设备及管道内

杂质沉积

有无粉尘等物质沉积，沉积物过多，说明

日常清理维护少，可能影响设备正常运行

设备管道安全

爆炸下限
有机废气入口浓度必须远低于爆炸下限

（一般低于爆炸下限的 25%）

非电气设备防

爆

应对设备及零部件进行危险分析，形成评

价报告，需特别注意由设备形成的潜在点

燃源，如热表面、静电放电、粉尘自燃等，

防止爆炸

设备防护及标

识

护栏等是否锈蚀；是否设置气流走向、阀

门开关方向、电源开关等标识；是否按要

求设置警示牌或警示标识；是否设置排放

口标志牌；是否有详细的设备操作规范；

燃烧设备表面温度是否低于 60℃

设备所处环境
设备区域所处

环境条件

是否积水，长时间积水可能导致潮气腐蚀

设备；环境温度是否过高，影响设备正常

运行等

布袋除尘器、

滤筒除尘器

和其他干式

过滤器

粉尘收集量 粉尘收集量
粉尘收集量是否正常，生成量小，过滤效

果差

操作参数是否

正常、稳定
系统压差

压差过大，可能存在堵塞等问题；

压差小或为 0，可能存在过滤棉破损等问

题

耗材更换周期

及更换量是否

及时、且满足

要求

过滤材料更换

周期

更换周期长，过滤器堵塞或者破损，导致

过滤效果差

湿式过滤器：

水帘柜

设备内部、零

部件情况

藻类、青苔生长

情况

藻类、青苔生长可能造成水泵、过滤器和

布水器堵塞

布水均匀性状

况

布水差，可能存在局部堵塞、水压不足或

水幕板有油脂等问题，净化效果差

操作参数是否

正常、稳定
水槽水位高度

是否保持稳定且在正常范围内，低于下限

应及时补水，但不能高于上限

湿式过滤器：

喷淋塔

设备内部、零

部件情况

布水均匀性状

况

布水差，可能存在局部堵塞、水压不足等

问题，净化效果差

操作参数是否

正常、稳定

水压 水压不稳定，除尘效果差

压差 压差过大，可能存在堵塞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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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设施 检查内容 检查要点 相关说明

压差小或为 0，可能存在“短路”现象

液气比
液气比过大，浪费吸收剂；比值过小影响

净化效率

静电除油

设备内部、零

部件情况
电极板 油污沉积，降低处理效果，甚至引起火灾

操作参数是否

正常、稳定

温度 温度过高容易导致起火

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过低，绝缘性能下降，高频高压

放电产生火花，易发生火灾

吸附床

设备内部、零

部件情况

吸附床堵塞情

况/短路
吸附床堵塞或短路，吸附效率降低

吸附床内部情

况

吸附床内部是否积水、积尘、底座破损

吸附材料表面是否覆盖粉尘或漆雾

转轮驱动马达
是否发生异常的发热、噪音、震动、漏油

等情况

转轮驱动链
开裂、摩擦等现象可能会导致运转突然中

断

固定参数是否

符合要求

吸附床装填高 /
厚度

高/厚度缺落，吸附效果差

操作参数是否

正常、稳定

吸附温度和湿

度

活性炭、活性炭纤维和分子筛等一般在

40℃以下吸附效果好，湿度不高于 70%。

温度高、湿度大，吸附效果差

吸附周期 吸附周期较设计值长，吸附效果变差

停留时间 吸附停留时间应满足设计要求

吸附流程压差

流程压差低或为 0，可能存在吸附床短路

等问题；

流程压差非常大，可能存在局部堵塞等问

题

脱附周期
脱附周期（脱附时间）较设计值短，脱附

效果差，吸附容量少

蒸汽 /真空脱附

压力和温度

蒸汽压力和温度低，脱附效果差，后续吸

附容量少；

真空度低，脱附效果差，后续吸附容量少

热气体脱附温

度

（1）脱附温度低，脱附率低，吸附容量

少，但温度过高（热空气流脱附时活性炭

超过120℃，分子筛超过200℃）存在安全

隐患；

（2）转轮/转筒吸附器脱附温度高，相邻

吸附区受热，吸附容量少

脱附流程压差 脱附流程压差低，脱附风量小，脱附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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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设施 检查内容 检查要点 相关说明

吸附容量少

转轮浓缩比

浓缩比是指吸附区和脱附区风量比，一般

为 5-30。降低浓缩倍率可以增大转轮处理

效率，但由此导致的脱附风量增大会使得

后续燃烧时燃料的消耗量增大

转轮 /转筒吸附

床转速

转速过低，吸附周期长，吸附效果差；

转速过高，脱附周期短，脱附率低，吸附

容量少；

转速一般为 2-6转/小时

吸附剂更换周

期及更换量

吸附剂更换时

间、更换量

更换时间较设计吸附周期延后，吸附效果

变差或失效；

更换量少于设计填充量，实际吸附周期会

短于设计吸附周期；

有机溶剂回收

量
溶剂回收量 回收量变少，吸附、冷凝、分离性能变差

（蓄热）催化

氧化

设备内部、零

部件情况

点火器 燃气喷头堵住，影响正常打火

陶瓷蓄热体形

态
陶瓷蓄热体破碎，热回收效率低

操作参数是否

正常、稳定

催化（床）温度
催化温度达不到设计温度，催化效果差。

一般在 300-500℃之间

催化床温升
催化床温升小，可能由于催化活性低或污

染物进口浓度低所致

催化床出口温

度

催化床出口温度过高，可能导致催化剂受

损

停留时间
一般不少于 0.75 s，停留时间过短，燃烧

不充分

催化床流程压

差

流程压差小或为 0，可能存在“短路”现象；

流程压差大，可能存在催化床局部堵塞等

问题，一般压差低于 2 kpa

排放管道风速
排放管道风速宜大于 5 m/s，以免发生回

火危险

浓度、风量、温

度
浓度、风量、温度变化较大，净化效果差

燃气压力 燃气压力是否正常

蓄热室截面风

速
一般不宜大于 2 m/s

蓄热燃烧装置

进出口温差
蓄热燃烧装置进出口温差不宜大于 60℃

（蓄热）直接

燃烧

设备内部、零

部件情况

点火器 燃气喷头堵塞，影响正常打火

陶瓷蓄热体形

态
陶瓷蓄热体破碎，热回收效率低

二床式蓄热床 若未设置缓冲室，切换时可能出现瞬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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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设施 检查内容 检查要点 相关说明

切换尾气控制

状况

浓度排放

设备防腐性能

废气中含 Cl、S元素，燃烧后废气具备一

定腐蚀性，应配备防腐内衬或采用抗腐蚀

材料

操作参数是否

正常、稳定

（炉膛）燃烧温

度

燃烧温度达不到设计温度（一般可达

750℃），净化效果差；燃烧温度过高，应

急排放阀可能开启；

燃烧温度超过 1000℃，可能会产生 NOx

浓度、风量、温

度
浓度、风量、温度变化较大，净化效果差

燃烧室停留时

间

停留时间过短，燃烧不充分，通常为 0.5
s-1s

燃气压力 燃气压力是否正常

蓄热床流程压

差

流程压差小或为 0，可能存在“短路”现象；

流程压差偏大，可能存在蓄热体堵塞等问

题

蓄热室截面风

速
一般不宜大于 2 m/s

蓄热燃烧装置

进出口温差

蓄热燃烧装置进出口温差不宜大于 60℃，

温差过大说明换热效果差

冷却器/冷凝

器

处理效果
不凝性气体收

集净化情况
收集净化情况差，说明污染排放多

设备内部、零

部件情况

蒸发型冷却器

的喷嘴雾化状

况

喷嘴雾化效果差，则冷却效果差

开式冷却系统

的冷却水混浊

度

冷却水水质越混浊，冷却效果越差

设备内外壁
是否有水垢积聚等现象，特别是壳管式冷

凝器

操作参数是否

正常、稳定

出口温度 出口温度高，冷却/冷凝效果差

冷却介质流量

和压力

冷却介质流量低、压力低，则冷却/冷凝

效果差

出口温度与冷

却介质进口温

度的差值

差值越小，说明冷却/冷凝效果差

有机溶剂回收

量

冷凝器溶剂回

收量

回收量变少，冷凝效果变差；

回收量变化率大，设施运行不稳定

洗涤器/吸收

塔

设备内部、零

部件情况

喷嘴雾化和布

水均匀性状况

雾化及布水差，可能存在局部堵塞或水压

不足等问题，净化效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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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设施 检查内容 检查要点 相关说明

设备内藻类、青

苔生长情况
造成堵塞，影响净化效率

填料结垢
可能是化学反应产生沉淀/结晶，导致流

量不正常或压降升高，影响净化效果

加药装置堵塞

情况
导致管路压降增大，影响投药量的控制

循环水箱堵塞

情况

循环水管路压降较大，说明水槽中沉积结

垢等问题严重

关键材料
吸收剂是否适

合

（1）对污染物溶解度大；

（2）低粘度；

（3）饱和蒸汽压低、挥发性小；

（4）低熔点、高沸点、无毒、无害、不

易燃；

（5）价格便宜，对设备无腐蚀

固定参数是否

符合要求

填料高度 填料高度较设计值过低，净化效果差

填料截面积 /

填料比表面积

填料的比表面积越大，液气接触面积越

大，气液分布越均匀，表面的润湿性能越

好，净化效果越好，一般要求比表面积大

于 90m2/m3

操作参数是否

正常、稳定

填料床流程压

差

流程压差小或为 0，可能存在“短路”现象

流程压差大，可能存在填料局部堵塞等问

题，净化效果差

氧化还原电位

（ORP）值

氧化反应类吸收塔，ORP 值过低或过高，

影响化学反应条件，吸收净化率低；ORP
值不稳定同样影响吸收净化率，以标准差

大小判断 ORP 变化情况，标准差越小，

则 ORP变化率越小

pH值

酸碱性控制类吸收塔，pH 变化，化学反

应条件变差，净化效果变差，以标准差大

小判断 pH变化情况，标准差越小，则 pH
变化率越小

空塔气速

填料塔空塔气速一般为 0.5-1.2 m/s，筛板

塔通常为 1-3.5 m/s，湍球塔为 1.5-6 m/s
左右，鼓泡塔为 0.2-3.5 m/s，喷淋塔为

0.5-2 m/s
高的空塔气速会造成严重的雾沫夹带，这

将给除雾器增加负担，也有超标的危险

空塔停留时间
一般要求大于 0.5 s，停留时间过短，净化

效果差

液气比

液气比过大，浪费吸收剂；比值过小影响

吸收效率

实际操作液气比为最小液气比的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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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设施 检查内容 检查要点 相关说明

倍

进口温度 进口温度过高，吸收效率降低

循环液箱水位 水位波动幅度偏大，则净化效果差

循环水量
循环水量是指设备内部流过填料的洗涤

水体积流量，循环水量较小，净化效率差

药剂更换周期

及更换量

药剂添加周期

和添加量

药剂添加延迟或添加量少，导致化学反应

条件变差，净化效果变差

洗涤 /吸收液更

换周期和更换

量

更换时间延长或更换量少，导致化学反应

条件变差，净化效率变差

生物滤池

设备内部、零

部件情况

预洗池喷头、生

物滤池喷头
是否堵塞，影响正常注水

过滤器 是否堵塞，影响设施正常运行

固定参数是否

符合要求
生物滤池高度

一般在 0.5~1.5 m 之间，太高会增加气流

的流动阻力，太低会增加沟流现象，影响

处理效果

操作参数是否

正常、稳定

填料床流程压

差

流程压差小或为 0，可能存在“短路”现象

流程压差大，可能存在填料局部堵塞等问

题，净化效果差

填料温度
一般嗜温型微生物的最适生长温度在

25℃～43℃
湿度 微生物比较适宜的生长湿度为 40%~60%
营养物质 一般 BOD：N：P的比例为 100：5：1

pH
大多数微生物对 pH的适应范围为 4~10
含 S、Cl、N 的污染物通常会使 pH值降

低，因此需及时缓冲变动

循环水、滤料

更换周期及更

换量

循环喷淋水是

否及时更换

是否定期更换，当 PH值过低或过高时，

需彻底更换

滤料是否及时

更换

滤料使用时间过长（2-3年），容易因所含

养分减少，产生结块、破碎等老化现象，

或因处理含 S、Cl、N的污染物而导致酸

化，在调节 pH值和增加营养物质无效时，

应及时翻堆或更换滤料

（4）根据检查结果适时开展治理设施维护保养，维护保养工作

不宜在运行期间，包括但不限于：及时更换失效的净化材料，尽快修

复密封点的泄漏以及损坏部件，按期更换润滑油及易耗件，定期清理

设备和设施内的粘附物和存积物并对外表面进行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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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理设施台账记录

VOCs设施运行管理信息、非正常工况及异常情况记录信息、日

常检修维护记录信息应予以保存，并符合 HJ 944—2018第 4条及所

属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及核发技术规范中规定的环境管理台账要求。

（一）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设施运行管理信息主要包括设备运行时间、设备运行参数、耗材

或药剂、危险废物、溶剂回收、能源消耗等方面内容，具体如表 3-3

所示。

表 3-3 设施运行管理记录信息

主要内容 记录要点

设备运行时间
设备启动时间

设备停止时间

运行参数

风量

进出口温度

停留时间

预处理系统压降

系统压降

进出口浓度

污染物排放速率

治理效率

风机转速

其他

耗材或药剂（过滤材料、吸附剂、

吸收剂、催化剂、蓄热体、填充

材料、循环水等）

名称

采购量

使用量

填装量

更换量及更换周期

危险废物

名称

产生量

去向

有机溶剂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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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记录要点

回收量

能源消耗 电、天然气、其他能源

除风量、出口温度、系统压降、进出口浓度、污染物排放量、治

理效率等参数外，不同治理技术有特征运行参数见表 3-4。

表 3-4 主流治理技术特征运行参数

治理技术 特征运行参数

吸附技术

吸附周期、温度、湿度、风量

脱附周期、温度、湿度、风量

吸附床装填高/厚度

转轮浓缩比

转轮/桶型吸附床转速

燃烧技术

燃烧温度

燃烧床温升

热回收效率

蓄热燃烧装置进出口温差

冷凝技术
冷却介质流量和压力

出口温度与冷却介质进口温度的差值

吸收技术

液气比

pH值（酸碱性控制类吸收塔）

氧化还原电位（ORP）值（氧化反应类吸收塔）

循环水量

循环液箱水位

循环水管路压降

生物技术

填料温度

湿度

营养物质

pH

（二）非正常工况信息

非正常工况及异常情况记录应包括设备异常起止时间、污染物排

放情况、事件原因、处理、维修、整改情况等方面内容，具体信息见

表 3-5。

表 3-5 非正常工况及异常情况记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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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内容 具体指标

1
设备异常起止时间

异常开始时刻

2 异常停止时刻

3
污染物排放情况

污染物名称

4 排放浓度

5 排放量

6 事件原因 /
7 是否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
8 处理、维修、整改情况 /

（三）日常维护信息

日常检修维护记录包括维护时如更换失效的耗材（吸附材料、催

化材料、填充材料等）、仪表（pH计、压力计等）校准、修复密封点

的泄漏以及损坏部件、更换易耗件、更换润滑油、保养风机、阀门和

仪表、清理设备和设施内的粘附物和存积物等信息的记录，还包括设

备检验、评价及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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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部分 重点行业 VOCs排放监测技术指南

一、 监测内容、指标、频次的确定

（一）监测内容的确定

首先，应综合考虑国家、地方生态环境管理的有关要求，确定监

测内容。

排污单位 VOCs 监测内容，应包括：（1）有组织排放监测；（2）

无组织排放监测（如有要求）；（3）治理设施 VOCs 去除效率监测（如

有要求）；（4）周边环境质量及敏感点的影响监测（如有要求）等。

国家、地方生态环境管理的有关要求，主要包括：

（1）排污单位的环评及批复；

（2）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应既包括国标，也包括地标；

优先考虑行业排放（控制）标准，地方也可根据环境质量改善目

标考虑其他有关管理规定；

控制的要素、指标不重合的，合并执行；

控制的指标重复的，限值从严执行。

（3）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总则、分行业的技术规范；

（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总则、分行业的技术指南；

（5）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包括国家的、地方的）；

（6）攻坚行动方案（包括国家的、地方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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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测指标的确定

根据第（一）部分确定的监测内容，明确各个要素的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监测方式、监测频次、监测方法等。

（三）监测频次的确定

1、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频次

应依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

指南的点位、指标及频次要求，确定各指标的监测方式和频次。

无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也无行业排污单位自行

监测技术指南的，执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HJ942—2018)、《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

的频次要求。

2、监督帮扶抽查监测的频次

使用手持式 PID、手持式 FID 等监测仪器，进行排污单位生产排

放的快速筛查监测时，仪器正常工作条件下进行即时采样，以此监测

结果作为监测频次。

使用国家或地方的监测标准方法进行监督监测或执法监测时，应

根据排放标准的要求进行即时采样，或按监测标准规范的要求进行污

染物的小时均值排放浓度监测（一小时内等时间监测采集 3-4 个样品

获得污染物浓度的小时均值，或一小时内连续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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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排污口规范化设置要求

（一）排污口规范化设置的通用要求

排污单位应当《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环监[1996]470

号）的有关要求对排污口进行立标、建档管理，按照 GB/T 16157-1996

等监测标准规范的具体要求进行排污口的规范化设置。设置规范化的

排污口，应包括：监测平台、监测开孔、通往监测平台的通道（应设

置 1.1m 高的安全防护栏）、固定的永久性电源等。

排污的规范化设置，应综合考虑自动监测与手动监测的要求。当

既有国家标准又有地方标准时，应从严执行。

对于治理设施的 VOCs 去除效率监测，应在处理设施的废气进、

出口，分别设置采样位置、采样孔、采样平台等监测条件。其中，为

了保证烟气流速、烟气浓度、颗粒物等指标监测结果的代表性、准确

性，要特别注意采样位置的规范性。

比较规范的采样位置设置，示例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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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比较规范等采样设置位置示例

排污口的规范化设置，目前国家的主要技术标准如下：

（1）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2）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2007)

（3）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

（4）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

范（HJ 75-2017）

（5）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环监[1996]470 号）

（二）采样位置要求

(1)排污口应避开对测试人员操作有危险的场所（周围环境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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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2) 排污口采样断面的气流流速应在 5m/s 以上。

(3) 排污口的位置，应优选垂直管段，次选水平管段，且要避开

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部位。

(4) 排污口的具体位置，应尽量保证烟气流速、颗粒物浓度监测

结果的准确性、代表性，根据实际情况按 GB/T 16157、HJ 75、HJ/T

397 从严到松的顺序依次选定。①最优：距弯头、阀门、风机等变径

处，其下游方向要不小于 6 倍直径，其上游方向要不小于 3 倍直径

(GB/T 16157)；②其次：距弯头、阀门、风机等变径处，其下游方向

要不小于 4倍直径，其上游方向要不小于 2倍直径（HJ/T 75）；③最

后，距弯头、阀门、风机等变径处，其下游、上游方向均要不小于

1.5 倍直径，并应适当增加测点的数量和采样频次(HJ/T 397)。

（三）采样平台要求

(1) 安全要求：应设置不低于 1.2m 高的安全防护栏；承重能力

应不低于 200Kg/m
2
；应设置不低于 10cm 高度的脚部挡板。

(2)尺寸要求：面积应不小于 1.5m
2
，长度应不小于 2m，宽度应

不小于 2m或采样枪长度外延 1m。

(3)辅助条件要求：设有永久性固定电源，具备 220V 三孔插座。

（四）采样平台通道要求

(1)采样平台通道，应设置不低于 1.2m 高的安全防护栏；宽度应

不小于 0.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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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道的形式要求：禁设直爬梯；采样平台设置在离地高度≥

2 米时，应设斜梯、之字梯、螺旋梯、升降梯/电梯；采样平台离地

面高度≥20米时，应采取升降梯。

（五）采样孔要求

(1)手工采样孔的位置，应在 CEMS 的下游；且在不影响 CEMS 测

量的前提下，应尽量靠近 CEMS。

(2)采样孔的内径：对现有污染源，应不小于 80mm；对新建或改

建污染源，应不小于 90mm；对于需监测低浓度颗粒物的排放源，检

测孔内径宜开到 120mm。

(3)采样孔的管长：应不大于 50mm。

(4)采样孔的高度：距平台面约为 1.2m～1.3m。

(5) 采样孔的密封形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盖板封闭、管堵

封闭或管帽封闭。

(6) 采样孔的密封要求：非采样状态下，采样孔应始终保持密闭

良好。在采样过程中，可采用毛巾、破衣、破布等方式将采样孔堵严

密封。

规范化的排污口，示例如图 4-2 所示。



50

图 4-2 规范化等排污口示例

三、监测要求

（一）手工监测要求

开展手工监测时，监测人员应当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要

求，做好仪器的维护校准、试剂材料的准备等，规范实施监测活动，

并做好相应记录。

地方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已发布地方性监测技术标准的，排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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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托单位应遵守其规定。

在 VOCs 手工监测方面，有组织废气的监测主要执行固定污染源

废气的监测方法标准，无组织废气的监测主要执行环境空气的监测方

法标准。目前，国家的技术标准如下：

GB/T 14676 空气质量 三甲胺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4678 空气质量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和二甲二硫的

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5516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

方法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

法

HJ 584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析-气

相色谱法

HJ 604 环境空气 总烃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HJ 638 环境空气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5 环境空气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

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683 空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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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定相吸附-热

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5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 气相色谱-质谱

法

HJ/T 3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

林分光光度法

HJ/T 3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4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乙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5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乙醛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醛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3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腈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 固定污染源废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相色

谱法

HJ/T 3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苯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二）自动监测要求

1、自动监测的安装等管理要求

对重点排污单位，应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的要求，安装运行自动监测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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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OCs 自动监测方面，排污单位应按照国家的技术标准要求，

开展监测站房的建设、自动监测设备的安装、验收、运行维护、数据

记录与审核等工作。

地方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已发布地方性监测技术标准的，排污单位

应遵守其规定。

在 VOCs 自动监测方面，目前国家的技术标准如下：

（1）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

范（HJ 75-2017）

（2）《固定污染源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排放连续监测技术指南（试

行）》

2、自动监测的关键技术要求

（1）按国家、地方的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做好设备的运行维护

及记录；现场帮扶时，重点关注仪器运行是否正常、是否能正常显示

和传输监测数据、历史数据是否存在超标情况，以及排污单位是否对

生产设施、治理设施进行了排查和解决问题。

（2）样品传输管线应具备稳定、均匀加热和保温的功能，其加

热温度应符合有关规定（一般应保证在 120℃以上），加热温度值应

能够在机柜或系统软件中显示查询。

（3）至少每月检查一次燃烧气连接管路的气密性，NMHC-CEMS 的

过滤器、采样管路的结灰情况，若发现数据异常应及时维护。

（4）使用催化氧化装置的 NMHC-CEMS， 每年用丙烷标气检验一

次转化效率，保证丙烷转化效率在 90%以上，否则需更换催化氧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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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5）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零气发生器中的活性炭和一氧化氮氧

化剂，根据使用情况进行更换。

（6）对于使用氢气钢瓶的，每周巡检钢瓶气的压力并记录，有

条件的应做到一用一备；对于使用氢气发生器的，应按其说明书规定，

定期检查氢气压力、氢气发生器电解液等，根据使用情况及时更换，

定期添加纯净水。

四、监测记录

（一）手工监测的记录要求

不论是排污单位自承担监测，还是委托第三方开展监测，监测方

均应做好监测记录并保存。监测记录主要包括：采样记录、分析记录、

质控记录、监测报告、工况记录。对排污单位自承担的监测，监测记

录应可以随时调阅。对委托第三方监测的，排污单位处至少可调阅监

测报告，检测机构处可调阅监测记录，鼓励排污单位留存监测记录复

印件。

对监测报告，重点应包含：监测日期、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

测结果、排放限值、是否达标等必要的关键信息。

监测记录及报告，应遵守检测单位计量认证体系文件的内容、格

式要求。

（二）自动监测的记录要求

对于自动监测，应参照 HJ 75-2017 的要求，应做好设备调试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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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记录、自主验收档案记录、日常运维记录。

其中，自动监测的日常运维记录，应包括：日常巡检记录、日常

维护保养记录（设备维修维护、故障分析及排除、标气更换等）、定

期校准记录、定期校验记录。

典型的运维记录示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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